
2023年IFA年會稅務議題分享會
以歐盟角度來看國際租稅發展趨勢

徐有德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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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德現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會計師。主要

負責業務為國際租稅及併購交易稅務諮詢服務。徐有德會計

師主要協助台商與外商進行跨國投資稅務諮詢、投資架構設

計、跨國併購融資規劃暨後續重組相關經驗。

此外，多年來也為台灣多家新創公司在募資架構、國內外稅

務議題、上市前重組等議題提供協助。

徐有德會計師曾調任派駐Deloitte San Jose 會員事務所18個

月，對於美國公司稅法相關議題亦有豐富之處理經驗。

徐有德
Andy Hsu

執業會計師

學歷：

政治大學會計學碩士

政治大學會計學學士

專業資格：

台灣會計師

美國會計師考試及格

經歷：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Deloitte Tax LLP, San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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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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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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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國之不同賦稅制度的挑戰

3 項提議
 中小企業: 總機構稅
 集團企業: 移轉訂價指引
 集團企業: 歐洲商業活動所得稅框架

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4 個目標
 簡化程序
 降低依循成本
 租稅確定性
 公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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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第 1 項提議 – 中小企業: 總機構稅(Head Office Tax, “HOT”) 

現行課稅方式:

稅額計算:

1. 歸屬於常設機構之利潤 (損失)

2. 根據常設機構所在歐盟成員國的稅法計算是

否應稅

3. = 淨利 / 淨損

4. 按常設機構所在歐盟成員國稅率的X%

5. 算出常設機構之應納稅額

總機構 常設機構

國界 常設機構所在
歐盟成員國

總機構所在
歐盟成員國

針對
海內外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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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第 1 項提議 – 中小企業: 總機構稅(Head Office Tax, “HOT”) 

HOT 之課稅方式:

稅額計算:

1. 歸屬於常設機構之利潤 (損失)

2. 根據總機構所在歐盟成員國的稅法計算是否

應稅

3. = 淨利 / 淨損

4. 常設機構所在歐盟成員國稅率的X%

5. 算出常設機構之應納稅額

6. 於總機構所在歐盟成員國徵收稅款

7. 將稅款轉交常設機構所在歐盟成員國

中小企業

總機構
常設機構

國界 常設機構所在
歐盟成員國

總機構所在
歐盟成員國

針對
海內外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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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4

添加标题

將常規交易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導入歐盟
法規

與OECD一致訂定共同原則 簡化程序常規交易原則

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第 2 項提議 – 移轉訂價指引

• 關係企業的定義?
• 何時應調整補償?
• 如何辨認商業或財務關係?
• 如何選擇最適當之移轉訂價
方法?

• 如何進行可比較程度分析?
• 如何確定常規交易範圍?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
則一致

透過對文據資料等訂定實
行細則以進一步簡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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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移轉訂價指引施行的障礙

雙重課稅與訴訟問題

高複雜度與高依循成本

第 2 項提議 – 移轉訂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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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第 2 項提議 – 移轉訂價指引

相互協議程序進程
(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s, “MAP”) 2018 MAP 總數:

1991

2030 MAP 總數:

3670 (預估)

2021 MAP 總數:

2303

2025 MAP 總數:

2838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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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第 3 項提議 – 歐洲商業活動所得稅框架 (Business in Europe: Framework for Income Taxation, “BEFIT”)

BEFIT目標

✓ 建立1套歐盟通用之賦稅架構
✓ 降低企業依循成本

參照OECD雙支柱

第1支柱：稅基分配與移轉訂價之簡化
第2支柱：合併營業收入門檻與稅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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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歐盟內稅制挑戰之措施
第 3 項提議 – 歐洲商業活動所得稅框架 (Business in Europe: Framework for Income Taxation, “BEFIT”)

適用對象

集團最終母公司位於歐盟 若集團最終母公司不在歐盟

符合OECD第二支柱集團合併營收總額

達7.5億歐元門檻，且
僅在歐盟子公司個體於歐盟境內營收

總額超過集團整體營收5%，或

最終母公司於整個財務年度中持有歐
盟子公司個體之所有權或利潤達75%之
集團將被列為強制適用對象。

於前4年中至少2年之營收總額達5,000
萬歐元時適用。

集團合併營收總額未達7.5億歐元但有編製合併報表之跨國企業或歐盟境內集團可自願選擇採行BEFIT

75%

€ 750M 5%

€ 50M



02 「去殼」草案（Un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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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殼」草案（Unshell）
常見的稅務概念 – 實質

實質

CFC 規定

稅基侵蝕

反避稅規範
(GAAR、SAAR)

GAAR 規定受益所有人

居住者

移轉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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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反證其

為空殼企業之假設?06
是否符合

最低實質之要求?05

是否可

適用豁免?04

是否可

排除適用?03

是否符合

申報標準?02
是否為

歐盟稅務居民?
01

「去殼」草案（Unshell）

空殼企業: 稅務後果

查核風險

申報個體: 年度申報

面臨風險的個體: 資訊交換

達特定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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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空殼企業

給付人

A國

C國

B國(歐盟成員國)

A國為歐盟成員國時：
• 不得適用A-B國租稅協定、歐盟境內股利*或利息和權利金**免扣繳優

惠之相關指令

• 對空殼企業攸關所得課稅，並得扣除空殼企業於B國給付之稅款

• 若C國非歐盟成員，課稅須按照A-C國租稅協定為之

• 無法取得居住者證明，或是得取得之居住者證明註明不得適用租稅協
定、歐盟境內股利*或利息和權利金**免扣繳優惠之相關指令

• 於B國以居住者身分納稅

C國為歐盟成員國時：
• 不得適用B-C國租稅稅定、歐盟境內股利*或利息和權利金**免扣繳優

惠之相關指令

• 若A國非歐盟成員，課稅須按照A-C國租稅協定或國內法進行扣繳

*Directive 2011/96/EU (母子公司指令)第4-6條

**Directive 2003/49/EC(利息和權利金指令)第1條

「去殼」草案（Unshell）
空殼企業將面臨之稅務措施



03 簡化扣繳程序提案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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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於
2023 年 6 月 19 日
針對溢扣稅款提出
更有效及安全的新
提案FASTER

目的:
使得減免程序更快速、有效率、低成本。
同時加強防範稅務舞弊與濫用之風險。

範圍:
公開交易之股票與債券

目標:
不考量受益所有人之定義下，先得出
FASTER之結論。

進度:
預計生效日期：2027 年 1 月 1 日

簡化扣繳程序提案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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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位居留證之發放程序。

• 於一個工作天內完成發放。

• 有效期限至少為一年。

• 於所有歐盟成員國內有效。

歐盟數位居留證 (eTRC) 金融中介機構之申報義務 2項加速扣繳稅款減免程序

簡化扣繳程序提案 (FASTER) 
3 項建構基礎

• 於國家金融機構註冊成為認證之
金融中介機構 (CFI)。

• 認證之金融中介機構不得來自黑
名單國家且需遵守DAC2、反洗錢
等規範。

• 申報期限為25天。

• 加速扣繳稅款減免程序:

1. 就源減免程序

2. 快速退稅程序

• 在支付股利或利息之25天內申請
快速退稅，退稅將於申請的25天
內完成。

• 若超過25天，將會加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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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扣繳程序提案 (FASTER) 

企業 銀行 扣繳義務人

保管銀行投資人境內稅局

海外稅局

股利總額 股利總額

股利淨額

股利淨額索取居住者證明

申請退換溢扣稅款

提供

申請書表與

居住者證明

全額扣繳

目前的溢扣稅款減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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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扣繳程序提案 (FASTER) 

企業 銀行 扣繳義務人

保管銀行投資人境內稅局

海外稅局

股利總額 股利總額

股利淨額

股利淨額

索取 eTRC

協定優惠稅率扣繳

FASTER - 就源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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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扣繳程序提案 (FASTER) 

企業 銀行 扣繳義務人

保管銀行投資人境內稅局

海外稅局

股利總額 股利總額

股利淨額

股利淨額

索取 eTRC

FASTER - 快速退稅

全額扣繳

快速退稅



04  全球最低稅負制 – 第二支柱 (Pill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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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低稅負制 –第二支柱 (Pillar 2) 
回顧2022年

討論有關遞延實施IIR
及UTPR的相關措施

對OECD之Pillar 2
表態支持

持續與各成員國討論實施
Pillar 2相關指令

包含未獲全體成員國通過之
上路機制研擬

OECD框架下加入歐盟
立法規則 預計2023年底實施IIR；2024

年底實施UT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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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低稅負制 –第二支柱 (Pillar 2) 
2023 年歐盟第二支柱的實施進度

歐盟成員國目前正在進行境內立法工作

歐洲聯盟委員會在過程中協助會員國

期限: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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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 歐盟理事會通過歐盟全球最低稅負（Global Minimum Tax, “GMT”)指引

● 預期將於2024實施IIR 與 QDMTT

● 預期將於2025實施UTPR
英國最終生效

● 2023/7/11 公布法令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
UTPR 可能於 2025 生效

馬來西亞官方發布

• 2023/10/13 於 Budget 2024發布實施IIR 
與考慮實施 QDMTT

• 生效日: IIR 2025

新加坡官方發布

• 官方發布實施 GMT, 包含
QDMTT

• 生效日: IIR 2025

法國立法草案

• 於 2023/9/27 發布立
法草案並將於
2023/12 進行表決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 UTPR 2025

德國發布最終法令, 待生效

• 於2023/11/10 發布最終法令, 待通過後生效
• 預期將導入QDMT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UTPR 2025

西班牙承諾
公開徵求意見

墨西哥承諾

• 欲實施第二支柱規定

• 時程待議

香港官方發布

• 官方發布實施 IIR, UTPR 與 QDMTT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5

美國 承諾

• IRA – 於 2022/8/16 實施 15% 的 CAMT 

• 為依循IIR，提案修改 GILTI 稅制

• 提案廢除 BEAT 與實施 UTPR 

• 時程待議

中國承諾

• 欲實施 OECD/G20雙支柱方案，時程待議

義大利 立法草案

• 2023/9/11 公開徵求立法
草案的意見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UTPR 2025

日本最終立法
• 於 2023/3 通過 Tax reform laws

• 生效日: IIR 2024/4/1

比利時立法草案

捷克 發布最終法令, 待生效

• 生效日: IIR 與QDMTT 2024、UTPR 2025

愛爾蘭 立法草案

印度承諾

加拿大立法草案

• 2023/8/4 公布立法草案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UTPR 2025

南韓最終立法
• 於 2022/12/23 正式公布 GloBE 規定提案

• 生效日: IIR 2024、UTPR 2025

印尼承諾

• 欲實施 OECD/G20雙支柱方案，時程待議

瑞典 立法草案

• 2023/8/31 將立法草案送交立法委員會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UTPR 2025

巴西 承諾

• 欲實施第二支柱規定

• 時程待議

澳洲 承諾

針對GMT實行公開徵求意見

紐西蘭

針對GMT實行公開徵求意見

盧森堡 立法草案

• 2023/8/4 公布實行
第二支柱與轉至歐盟
指引之草案

• 生效日: IIR 與 QDMTT 
2024、UTPR 2025

荷蘭

● 2023/10/13 發布荷蘭最低稅
負法案修正案

● IIR 和 QDMT 預計自
2023/12/31起生效、UTPR 自
2024/12/31起生效

全球最低稅負制 –第二支柱 (Pillar 2) 
全球立法現況- 截至2023/12/15

資料來源: IBFD、Deloitte - Global Pillar Two Legislative Tracker

https://www.congress.gov/117/bills/hr5376/BILLS-117hr5376en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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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低稅負制 –第二支柱 (Pillar 2) 
在台灣之影響

台灣特殊議題

• 土地增值稅

• CBCR 揭露

• 連結稅制

全球最低稅負制未來樣貌

• QDMTT 遍地開花?

• 在各國實行不同之處

• 避風港條款之適用

上路時程

• 2024年未上路，我們損失了甚麼?

• 若2025年仍未上路的損失?

台灣短期因應措施之效果

• 所得基本稅額: 12%            15%

• CFC 稅款向下推至海外子公司



05 營業稅準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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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準則修訂

2022年修訂重點

• 遏止有害的租稅措施
• 取代原有的營業稅準則 (1997)
• 具有重大政治影響力之軟法 (Soft law)

營業稅下有害稅務競爭的指標

• 租稅優惠

• 一般申請之租稅措施

• 將會/可能會顯著影響歐盟境內的商
業活動地點

範圍

• 顯著降低歐盟成員國中的有效稅率

• 於全球推行相關規定的實施

準則涵蓋的稅收措施也可能屬於國家援助
的範圍

若歐盟委員會啟動國家援助程序，集團應
暫停對相關措施的審查，直到國家援助程
序結束。

集團亦可針對並未包含於歐盟法令的情況，
申請指引。

2022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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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與國內市場
隔絕的優勢1

利潤認列方式
與國際公認的
準則不同3

優勢為無需任何實
際的當地經濟活動
和實質經濟活動2

缺乏透明度
的措施4

營業稅準則修訂

例如:

1. 僅提供予非居住者或與非居
住者交易

2. 不影響國內稅基

與徵稅的有害
稅收競爭的一
般指標不一致

什麼是國際公
認的OECD準則

租稅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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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重或多重租稅優惠的適用

3. 測試此措施是否有害之累進標準:
• 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之:

• 稅務措施未有適當的反濫用條款或其他充分的保障措施
• 顯著影響歐盟境內的商業活動地點 (可能受租稅措施以外的因素影響)

1. 潛在雙邊均不課稅的機會

一般申請之租稅措施

營業稅準則修訂
一般申請之租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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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徵及溯及
（Standstill and rollback）01

覆核程序02

共同體現狀的一部分
(acquis communautaire)03

向歐洲經濟暨財政事務理事會
(ECOFIN)報告之準則04

05 與其他國際架構協調

營業稅準則修訂



06  歐盟法規與 (投資)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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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規與 (投資) 仲裁
關聯性與未來

0

20

40

60

80

100

120

1987-1999 2000-2009 2010-2021

稅務相關 ISDS 案件數

過去25年來，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案件數量急遽上升。

挑戰濫用國家公權力最有效的利器

例如: Archer Daniel Midlands 與 墨西哥一案

1. 外國補貼條例（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FSR”):

部分追溯課稅是否符合立法期待?

2. 第二支柱 (Pillar II):

是否需將國際投資協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下之各國
之義務納入考量?

3. 去殼 (Unshell):

嘗試將空殼企業自IIA的保護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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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規與 (投資) 仲裁
歐盟法規的觀點

2018-2022

歐洲聯盟法院 (CJEU):

歐盟成員國間的BITs /能源憲章
條約中的ISDS並不相容於歐盟

2020

歐盟租稅協定廢止所有歐盟內
的IIA

2023/7

歐盟協調並退出ECT

(有20年的落日條款)

歐盟成員國法院與第三國

1. 立陶宛最高法院（2022 年 1 月 18 日）:
歐盟內部的 ISDS 的追朔適用無效。

2. 德國聯邦法院（2023 年 7 月 27 日）:
歐盟成員國可以針對能源憲章條約中歐盟內的ISDS使用上游國家之司法保護。

3. 英國高等法院（2023 年 5 月 24 日）:
歐盟租稅協定與歐盟聯盟法院不得改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中簽約方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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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規與 (投資) 仲裁
國際法規的觀點

“歐盟法規不得取代
國際投資協定(IIA)”

— 仲裁庭
“歐盟法規應與其

他國際法並存”
— Eskosol

“在國際法的系統內
歐盟法規沒有優先權
”

— Cube Infrastructure



07 國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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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援助
案例 (FIAT 與 Engie)

• 第2016/2326號決議(盧森堡):

公司得到非法的國家援助

• “選擇性的優勢” 背離了OECD準則

• 公司於盧森堡取得的稅收減免為
非法的國家援助

• 盧森堡原先並未對其適用一般反
避稅規定 (GAAR)

但
將由誰解釋各國法令?

未適用或誤用GAAR將被視為非法國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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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援助

「錯誤」的稅務核釋與合理期望？

歐盟機構控制國家稅法適用時
的審查標準？

• 以BEFIT 和/或移轉訂價指引作為
歐盟的參考？

• 國家法律下補助之執行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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